光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

关于购置业务车辆事项方案的公示
一、基本情况

根据我社绩效考核类别为六类行社，可配置2辆（含）以内的业务用车。目前我社拥有车辆两辆，分别为“闽HZ0679”大众牌小型汽车，上牌时间2015年12月至今，现已行驶238000公里，年限11年；“闽HQ0103”别克牌小型汽车，上牌时间2016年7月至今，现已行驶250000公里，年限10年。
二、需求实际
目前两辆业务车辆使用年限、行驶里程和每年的维护成本均较高，为保障行驶过程中我社人员的人身、财产、声誉以及第三方的人身、财产安全，亟需对车况更差的“闽HZ0679”大众牌小型汽车进行更换。
三、可行性
一是制度方面的可行性。根据《福建农信业务车辆购置管理办法》（闽农信〔2023〕440号）第六条，我社更换一车辆新的业务车辆符合规定，并可按商务型业务用车标准控制在排气量3.0升（含）以内、购车价格38万元以内配置。本次购车主要向国产车（包括自主品牌车和合资品牌车）方向采购。已将该项费用支出纳入年度预算，将标准严格控制在上述范围内。
四、具体实施
一是采购方式，因车辆的特殊性，拟采用单一来源的方式在省内向一家“4S店”采购，拟在近期开展完毕。二是采购评委由内部取资格人员5人以上单数构成，并形成相关记录。
五、旧车处置
一是拟在新车到位7个工作日内将旧车封存，封存材料（含车辆行驶公里数、封存过程等重要信息的照片或视频）留档备查，原则上在封存后3个月内完成旧车处置”，后续按规定流程对旧车辆进行合规处置，具体拟以“淘宝”拍卖的形式开展。
二是处置流程，如形成“处置申请、鉴定论证、处置批准、实施处置、账务处理”等环节。拟委托第三方机构估价。
处置程序：一是以挂淘宝网等公开拍卖的方式。二是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的，邀请有资质的社会评估中介机构的评估结果确定拍卖保留价。三是出现三次流拍的，经党委会研究同意后可协议转让，或以报废等方式处置旧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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